《关于推动自治区智能建造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发展智能建造，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加快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若干意见》《自治区关于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自治区智能建造发展，促进传统建造方式向新型建造方式转变，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起草了《关于推动自治区智能建造发展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现说明如下：

起草背景
建筑业作为自治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转型发展中仍存在工业化、信息化整体水平较低、生产方式粗放、劳动效率不高、资源能源消耗大等问题。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建筑信息模型（BIM）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建筑业深度融合，智能建造已成为建筑业发展的战略方向。推动智能建造发展，通过推动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运维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能够有效提升工程品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资源消耗、保障施工安全，是破解当前建筑业发展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202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了《关于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建市〔2020〕60号），明确了国家智能建造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意见》提出了“推动智能建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培育智能建造产业集群，打造全产业链融合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体系，推动建筑业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2025年8月，《中国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发展智能建造，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加快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通过印发《实施意见》，明确自治区智能建造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起草过程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高度重视智能建造发展，成立专题工作组，扎实推进《实施意见》起草工作。一是严格遵守起草程序，积极收集智能建造有关资料，系统梳理国家和自治区关于智能建造相关政策文件，确保起草内容有据可依，在此基础上多次组织内部讨论，结合自治区智能建造发展实际，并参考内地省市经验做法，形成《实施意见》初稿。二是积极征求自治区发改、财政、工信、人社、科技等部门及各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意见，合力推进《实施意见》起草工作。三是召开专家论证会，对《实施意见》的可行性进行集中论证，充分吸取专家意见后形成《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三、起草的主要内容
《实施意见》共分为3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总体要求。一是提出智能建造发展指导思想。二是提出自治区2027年、2030年和2035年智能建造发展目标。
第二部分为重点任务,提出加快智能建造试点城市建设、
健全智能建造标准体系、推动智能建造技术研发与应用、稳步发展装配式建筑、培育智能建造企业、推进智慧工地建设、
培育专业人才共7项智能建造发展重点工作任务。

第三部分为保障措施，提出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激励、开展试点示范、建立评估机制、加强宣传推广5个智能建造发展保障措施。

